附件
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2025年度
网站监测服务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简介
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市政务服务办网站日常管理和常态化监测工作，促进网站更新及时、内容丰富、资源全面、安全运行，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，由专业技术团队对市政务服务办网站进行监测。
2、 资格要求
（一）供应商需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
（二）供应商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；
（三）供应商须提供相应的从业经验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；
（四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；
    三、采购预算及结算方式
（1）项目预算：8万元。
（2）结算方式：签订合同后支付总款的30%；合同签订3个月后乙方能够正常履约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支付总款的60%；服务期满，甲方验收合格后，支付总款的10%。
四、服务要求
1. 监测方式。采取“软件+人工”的方式，对市政务服务办全办网站（包括所属事业单位网站）进行监测，监测系统进行数据初次采集后，由专人对数据进行二次审核，避免出现误报、少报等现象，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、准确、客观。
2.监测内容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》（国办秘函〔2019〕19号）及本市对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具体要求，包括但不限于网站栏目设置规范合理性，栏目内发布信息恰当性，内容更新及时性，发布内容是否存在政治性错误及错别字等。
3.问题预警。对网站进行实时动态监测，配置网站监控预警，发现问题后1小时内通过电话、短信等方式进行预警推送。预警后指导甲方针对问题进行整改，并对问题进行回头看，检查是否整改到位。
4.监测月报。每月前5个工作日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》（国办秘函〔2019〕19号）及本市对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具体要求分析汇总，并结合网站信息发布及阅读情况形成月报告。
五、服务期
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。
六、成交方式
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，资格要求审查合格，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；得分相同的，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；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，按技术指标优劣顺序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。
	评标标准及因素
	分值

	1
	价格
	（1）投标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，投标无效，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报价按以下公式进行计算；
（2）投标报价得分=（1-|（投标人报价 - 基准价）|÷ 基准价 ×1.5）×20；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满足本项目需求书要求的投标报价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。
	20分

	2
	供应商履约能力
	按照以下要求提供网站监测服务的业绩，提供的证明材料均不得遮挡涂黑，否则不予认定加分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合同扫描件，包括合同金额、买卖双方名称及盖章、服务内容、合同签订时间（应为2021年1月1日或以后）。
每个业绩5分，最多15分
	15分

	3
	需求分析
	1.对项目背景及采购人实际需求理解清晰，分析透彻，得10分；
2.对项目背景及采购人实际需求理解较清晰，分析较透彻，得7分；
3.对项目背景及采购人实际需求理解一般，分析不透彻，得4分；
未提供此项的，得0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
	10分

	4
	项目总体方案
	1.总体描述详细、清晰，科学、合理，思路先进，得15分；
2.方案描述清晰程度较好，设计较合理，针对性较强，得10分； 
3.方案描述清晰程度一般，设计基本合理，针对性一般，得5分； 
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	15分

	5
	突发事件应急和处理方案
	结合本项目要求，提供详细的方案
1.方案安排合理，切实完全可行：10分；
2.方案安排较合理，可行性较好：7分；
3.方案安排一般合理，可行性一般：4分 ；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	10分

	6
	本地化服务能力
	供应商在天津市注册或在天津市范围内设有办事处及办事人员，具备本地化服务能力及媒体资源优势的：得5分 。
注：须提供营业执照或租赁协议、其他证明文件及说明，未提供的不予认定。
	5分

	7
	组织措施和安全保密方案
	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提供组织措施和安全保密方案 。
方案完全切实可行，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很强：15 分 ；
方案可行性较好，针对性、可操作性较合理：10分 ；
方案可行性一般，针对性、可操作性一般：5 分；
未提供方案的，得0分。
	15分

	8
	服务承诺及质量保障措施
	1.服务承诺内容全面、切实可行，质量管理制度健全，保障措施全面，得10分；
2.服务承诺内容较全面、可行度较高，质量管理制度较健全，保障措施较全面，得7分； 
3.服务承诺内容不够全面、可行性一般，质量管理制度不够健全，保障措施不够全面，得4分； 
未提供此项的，得0分。
	1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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